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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課程教學效果，確保教學品

質，獎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及教學輔助媒介，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作業要點」，

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及臨床指導教師)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教材或教具內容需以全學期授課科目所製作之範圍，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

具有實施成效者。 

(二)教材或教具內容需與申請人專長領域、教學內容相關者。 

(三)出版、編著之教科書、工具書、譯作、專書等需已有 ISBN登錄且為獎勵年度前一年

內已出版或完成，並實際用於授課者。 

(四)該教材或教具須未曾接受校內、校外其他相同性質之獎補助者。 

(五)該教材或教具非由廠商所提供之數位化教材、教學軟體及教具。 

三、獎勵類型： 

(一)專書著作：已有 ISBN登錄且為獎勵年度前一年內已出版或完成，並實際用於授課之

教科書、工具書、譯作、專書等。 

(二)紙本教材:講義、操作手冊、實驗手冊等。 

(三)數位化教材：能透過網路、視訊頻道等媒體傳輸之多媒體教材、運算軟體或以圖文

瀏覽、影音串流、多媒體動畫等方式製作之數位學習教材。 

(四)實物教具：能運用實物以輔助教學的器材，此器材能讓師生重複操作。 

(五)其他有助於教學之教材或教具。 

四、獎勵名額：每位教師以申請 2案為上限。 

(一)專書著作:依當年度整體獎補助款經費分配名額 

(二)紙本教材、及其他有助於教學之教材依評審結果，擇優遴選 20名予以獎勵。 

(三)數位化教材依評審結果，擇優遴選 6名予以獎勵。 

(四)實務教具依評審結果，擇優遴選 12名予以獎勵。 

五、獎勵金額： 

(一)專書著作:出版、編著與任教科目相關之教科書、工具書、譯作等有 ISBN 登錄且為

獎助年度前一年內已出版者，每案獎勵金以貳萬元為上限。如為多人合著，其獎勵

金給予，依編著章節數量或頁數核給。 

(二)紙本教材ヽ及其他有助於教學之教材:傑出遴選 3 名，每名獎勵金額貳萬元(分數未

達 91分得從缺)；優等遴選 6名，每名獎勵金額壹萬伍仟元(分數未達 81分得從缺)；

佳作遴選 11名，每名獎勵金額壹萬元(分數未達 70 分得從缺)。 

(三)數位化教材：傑出遴選 1名，每名獎勵金額叁萬元(分數未達 91分得從缺)；優等遴

選 2名，每名獎勵金額貳萬元(分數未達 81分得從缺)；佳作遴選 3名，每名獎勵金

額壹萬元(分數未達 70分得從缺)。 



(四)實物教具:傑出遴選 2名，每名獎勵金額貳萬元(分數未達 91 分得從缺)；優等遴選 4

名，每名獎勵金額壹萬伍仟元(分數未達 81分得從缺)；佳作遴選 6 名，每名獎勵金

額壹萬元(分數未達 70 分得從缺)。 

(五)各項獲獎等第及名額得依評核分數之高低於第四點獎勵名額範圍內調整。 

(六)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要點得停

止實施或酌減獎勵金額。 

六、申請獎勵辦法: 

教師提出申請時，應檢附「編纂教材或製作教具獎勵申請書」、「教師研發教材實施成效報

告」及其他相關資料，經各科/中心審議通過後，於每年十月中旬前交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

逾期不予受理。 

七、評審方式： 

由本校「教學發展委員會」評審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外學者專家參與評審，並提請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定。 

八、接受本要點獎勵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獲獎勵之教材或教具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如涉及使用著作權及違反學術倫理之糾紛時，悉由獲獎人員自負法律責任。 

(二)獲獎勵之紙本教材或數位化教材或教具，其著作財產權為本校與製作者所共有。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